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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25 年目标价格补贴（稻谷）
发放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
为充分调动种粮农民积极性，保障农民种粮收益，稳定种粮农民收入，根据上级资金分配，现将做好 2025 年目标价格补贴（稻谷）发放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树牢“群众利益无小事”理念，进一步加快财政补贴资金发挥效益，减轻农民种粮负担，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和收益，推动补贴资金于 2025 年9 月底前发放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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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体步骤
（一）加快种粮面积核实。各乡镇要制定补贴审核、发放、公开公示等环节的操作规范。补贴发放对象为 2025 年实际种植早、中、晚稻的农民及相关种植主体，按 1:1:1 实际种植汇总面积，具体包括利用自有承包地种植的农民， 以及流转土地种植的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按照自主申报、村组登记、乡镇审核程序于 9 月 25 日前上报，再由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等部门依据第三方飞测面积联合开展县级核实工作。
（二）加快补贴资金发放。县财政局会同农业农村局等部门根据审核确认的种植补贴面积，科学合理测算确定补贴标准，并严格按照预算和国库管理制度规定，及时将补贴资金通过社会保障“ 一卡通”发放监管平台发放至补贴对象；发放给村集体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公账户的补贴资金严格按照赣财农〔2023〕12 号文件规定执行。要严格落实补贴公开公示要求，各级通过多种形式公开公示补贴政策以及资金发放情况。补贴到户的补贴发放情况应在本村村务公示栏进行长期公示，同时照相存档备查，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提高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各乡镇 9 月 25 日 16:00 前将 2025 年上犹县目标价格补贴（稻谷）表格（详见附件）经主要领导签字并盖章后的纸质件和可编 辑 的 电 子 版 表 格 报 县 农 业 农 村 局 邮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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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xnyncjnyg2@163.com）。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协作配合。按照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的要求，各乡镇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统筹协调，压实责任，做好补贴发放工作。县财政、农业农村部门完善补贴政策落实协作，细化并压实补贴面积申报审核、资金分配、拨付兑付等环节，按时将补贴资金发放到位，要各负其责、形成合力，切实抓好组织实施；财政部门要及时将资金指标下达至农业农村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对补贴面积等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并根据审核情况以及补贴标准等，按程序发放资金。
（二）严肃财经纪律。要严格遵守财经纪律，在稻谷补贴资金申报、审核、分配、使用等环节工作中，不得弄虚作假、虚报补贴面积、套取骗取补贴资金；不得擅自改变用途、截留挪用补贴资金；不得违反规定向不符合条件的单位(或项目）分配资金，不得擅自超出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或使用资金。对涉及违法违纪行为的单位和个人，按照职责权限，将移交有关部门，依纪依法依规追责问责。
(三）强化监督检查。各乡镇要充分用好各种监督形式，以问题为导向，紧盯稻谷补贴资金管理各环节，把绩效管理融入稻谷补贴资金管理全过程，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加大工作力度，及时发现并严肃处理发现的各种问题。补贴兑付完成后，财政局、农业农村局将视情况抽取一定比例的发放情况，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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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抽查的方式进行核实，加强补贴资金发放监管。


附件：1.2025 年上犹县目标价格补贴（稻谷）
2.2025 年上犹县目标价格补贴（稻谷）发放统计表



[bookmark: _GoBack]上犹县财政局     上犹县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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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5 年上犹县目标价格补贴（稻谷）
乡（镇）盖章：                                                                     年  月   日                                    单位：亩、元

	
序号
	
乡镇(单位）
	
社区(二级单位）
	
享受补贴人姓名
	
享受补贴人身份证号码
	享受补贴人手机号码
	面积
	
补贴标准
	
金额(元）
	
发放期次
	
备注

	
	
	
	
	
	
	早稻
	中稻
	晚稻
	合计
	
	
	
	

	
1
	
	
	
	
	
	
	
	
	
	
	
	
	

	2
	
	
	
	
	
	
	
	
	
	
	
	
	

	
3
	
	
	
	
	
	
	
	
	
	
	
	
	

	4
	
	
	
	
	
	
	
	
	
	
	
	
	

	
5
	
	
	
	
	
	
	
	
	
	
	
	
	

	
6
	
	
	
	
	
	
	
	
	
	
	
	
	

	
……
	
	
	
	
	
	
	
	
	
	
	
	
	


制表人：                              主要领导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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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上犹县目标价格补贴（稻谷）发放统计表

乡（镇）盖章：                                                             年 月  日                                       单位：亩、元

	


（村）
	
发放面积（亩）
	发放补贴标准
	
金额
	
发放对象
	


备注

	
	
合计
	其中
	
（元/亩）
	
（元）
	
农户（户）
	种粮大户（户）
	家庭农场（个）
	农民合作社（个）
	农业企业（个）
	农业生产服务组
织（个）
	
其他
	

	
	
	早稻
	中稻
	晚稻
	
	
	
	
	
	
	
	
	
	

	XX 村
	
	
	
	
	
	
	
	
	
	
	
	
	
	

	XX 村
	
	
	
	
	
	
	
	
	
	
	
	
	
	

	XX 村
	
	
	
	
	
	
	
	
	
	
	
	
	
	

	XX 村
	
	
	
	
	
	
	
	
	
	
	
	
	
	

	XX 村
	
	
	
	
	
	
	
	
	
	
	
	
	
	

	XX 村
	
	
	
	
	
	
	
	
	
	
	
	
	
	

	合计
	
	
	
	
	
	
	
	
	
	
	
	
	
	


制表人：                          主要领导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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